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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2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致意，并谨就委员会主席 2019 年 3 月 18 日的普通照会，随函转递新加坡关于

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信息(见附件)。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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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2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新加坡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情况报告 

1. 新加坡致力于国际不扩散努力，并支持旨在通过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实现更和平世界的措施。新加坡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而采

取的措施详列于其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以往国家

报告(见 S/AC.44/2004/(02)/8 和 S/AC.44/2004/(02)/8/Add.1 和 S/AC.44/2013/8)。本

报告为第三次国家报告，向委员会提供关于新加坡自 2013 年 5 月上次提交报告

以来、为促进第 1540(2004)号决议各项目标而采取的补充措施的最新情况。 

2. 新加坡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加入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并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接受了该《公约》2005 年修正案。此外，新加坡于 2017 年 8 月 2 日批准

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国家立法 

3. 新加坡认真履行其义务，防止非法贩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

关材料。《进出口管制法》及其《进出口管制条例》和《战略物资(管制)法》及其

《战略物资(管制)条例》构成新加坡总括性的出口管制制度。 

4. 为确保其出口管制制度的完整性，新加坡维持一份出口管制物项清单，其中

包括四个多边出口管制制度(即：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核供应国集

团和瓦塞纳尔常规武器与双重用途物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安排)下列出的所有物

项。其转运和过境管制清单也来自这四个多边出口管制制度。新加坡定期审查和

更新其管制清单，以确保其制度符合国际惯例。最近，新加坡扩大了转运和过境

管制清单，列入了四个多边出口管制制度所列明的其他物品。这些修正案于 2019

年 5 月 1 日生效。新加坡当局定期举办行业外联和培训方案，以确保其境内企业

了解最新发展情况和它们须遵守的规定。 

5. 新加坡全面履行安全理事会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决议。为

使相关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新加坡根据《联合国法》制定了《2010 年联合国(制

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例》。新加坡货币管理局同样修订了《2016 年

新加坡货币管理局(制裁与冻结个人资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例》，适

用于新加坡境内所有金融机构。新加坡定期更新其立法，以符合安理会最新的决

议。新加坡修改了《进出口管制条例》，以禁止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

任何人进行贸易目的进口、出口、再出口、转运和过境所有货物。新加坡吊销了

朝鲜所有国民的工作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在没有任何国民在新加坡工

作。此外，新加坡对朝鲜所有国民进入新加坡实行签证制度，并减少了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人数。此外，新加坡还实施条例，禁止所有金

融机构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该国境内任何人进行金融交易，或提供涉及，

或可能有助于，与朝鲜或该国境内任何人的任何贸易的金融援助或服务。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AC.44/2013/8
https://undocs.org/ch/S/AC.44/2013/8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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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新加坡也遵行打击扩散筹

资工作队的建议。新加坡是工作队政策发展小组的共同牵头人，也是该小组设法

加强工作队打击资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行为的措施项目团队成员。新加坡鼓

励联合国与各国开展密切和有意义的合作，以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国际和区域合作 

业务合作和能力建设 

7. 新加坡认为，要想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相关系统的扩散，就必须加强

国际和区域合作。新加坡通过各种业务倡议和论坛，为国际反扩散努力作出了积

极贡献。为了进行风险管理以支持安全和不扩散事项方面的全球合作以及侦测国

际供应链中战略物品的非法转移，新加坡还参加了 2014 年世界海关组织的科斯

摩行动和 2018 年的科斯摩 2 号行动。新加坡作为不扩散安全倡议业务专家组的

成员，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和 30 日主办了专家组会议。新加坡作为该倡议亚太

演习轮换组的成员，于 2016 年 9 月主办了第三期“深匕”演习。这次演习受到

了大家的好评，来自 21 个国家的 800 多名人员参加了演习。演习包括一系列陆

上和海上活动，包括桌面政策模拟、学术研讨会、海上稽查商船模拟和港口搜查

演示。在此之前，新加坡曾在 2009 年举办过第二期“深匕”演习，在 2005 年举

办过第一期“深匕”演习。新加坡继续积极参与该倡议举办的其他活动。新加坡

将参加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12 日由大韩民国主办的东方奋进演习，并计划于 2021

年主办第四期“深匕”演习。新加坡还将出席 2019 年 9 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业

务专家组会议。 

8. 新加坡随时分享其经验，特别是它在执行出口管制制度方面面临的挑战，以

协助区域能力建设。现谨列举部分实例如下： 

 (a) 新加坡一贯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年度亚洲出口管制讨论会和亚洲不扩散

高级会谈，包括新近分别于 2019 年 2 月和 3 月举行的会议。新加坡的代表就各

种问题作了陈述，如新加坡参与不扩散安全倡议的经验，新加坡的转运和过境管

制，以及实施战略货物管制和全盘囊括性质及相关的活动管制方面的挑战； 

 (b) 新加坡支持本区域官员能力建设工作，在 2017 年 3 月在吉隆坡举行的

东南亚区域过境和转运讲习班和 2018 年 5 月在曼谷举行的关于战略贸易执法的

区域技术支持讲习班上，介绍了其进行战略货物管制的情况； 

 (c) 在 2018 年 12 月于曼谷举行的、关于加强能力以在东南亚执行安全理事

会制裁决议的区域会议上，新加坡分享了在其境内执行安全理事会禁运方面遇到

的挑战和开展协调方面的经验； 

 (d) 新加坡开展了几项外联活动，旨在提高业界对战略贸易管理的认识。其

中包括上一次于 2018 年 12 月举行的关于战略贸易管理的年度联合行业外联研讨

会，以及于 2018 年 5 月举行的海关-主管当局联合研讨会。新加坡还于 201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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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主办了“瓦塞纳尔常规武器与双重用途物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安排”外联研讨

会。 

 (e) 新加坡当局定期在行业组织的以下外联活动上介绍出口管制和化学武

器管制的最新情况：新加坡化学工业理事会 2014 年 10 月举办的研讨会、2017 年

10 月康捷举办的全球物流会议、2017 年 10 月英飞凌举办的外联会议、2018 年 2

月亚太贸易合规和信息安全中心举办的出口管制活动，以及 2019 年 4 月新加坡

半导体工业协会的出口管制合作研讨会等； 

 (f) 新加坡在以下海外行业外联活动上分享了其在转运和过境管制方面的

经验：2017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三十届全球贸易管制会议，以及 2018 年 8 月

在吉隆坡举行的国家战略贸易专题讨论会等。新加坡参加这类活动，也使其机构

能够跟上其他国家战略物品管制管理方面的新发展； 

 (g) 新加坡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于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12 日为

亚洲缔约国的相关人员共同主办了第四期关于化学事故应急处理的区域基本援

助和保护培训班，并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举办了第五期演习培训班。下

期培训班将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举行。培训内容涉及《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第十条框架内的国家和区域

应急能力建设； 

 (h) 新加坡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主办了第八届有毒物质防护新加坡

国际研讨会。本次技术论坛的主题是“通过国际合作，在不断演变的核生化放威

胁面前抢先一步”，旨在分享与非常规威胁防护方面的最新知识和技术； 

 (i) 2014 年 10 月 14 日至 17 日，新加坡和禁化武组织共同主办了面向亚洲

缔约国海关当局的、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转让制度技术方面的区域培训班。培

训班旨在加强海关当局执行转让制度和培训人员的能力，以便为当地海关带来可

持续的利益； 

 (j) 新加坡于 2013 年 9 月 2 日至 20 日和 2014 年 9 月 8 日至 26 日参加了禁

化武组织协理方案。该方案旨在让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特别是那些来自属于发

展中经济或转型经济的成员国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获得在现代化学工业中有

效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经验。 

区域和国际合作 

9. 新加坡通过各种区域和国际论坛，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联合国及其专

门机构和相关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不扩散和裁军努力方面

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新加坡一直参加东盟区域论坛关于不扩散和裁军问

题的闭会期间会议，包括 2019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最近一次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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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 年 9 月，新加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第四个任期届满。1 自 2000

年以来，新加坡主办了好几期与原子能机构有关的培训班、讲习班和会议，主

要是通过新加坡-原子能机构第三国培训方案进行。关于核保障监督问题，新加

坡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主办了原子能机构东南亚国家保障监督次区域

研讨会。 

2019 年 7 月 1 日 

新加坡 

 

__________________ 

 1 新加坡以前曾于 1998 年至 2000 年、2004 年至 2006 年和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担任原子能机

构理事会成员。 


